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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农字〔2023〕38号
关于印发《乌海市畜禽屠宰“严规范 促提升 

保安全”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农牧水务局，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安局： 

为全面规范畜禽屠宰行业秩序，提升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水平，推动屠宰行业高质量发展，按照农业农村部《畜禽屠宰“严规范 促提升 保安全”三年行动方案》（农牧发〔2023〕17号）和内蒙古自治区《畜禽屠宰“严规范 促提升 保安全”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内农牧畜发〔2023〕311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了《乌海市畜禽屠宰“严规范 促提升 保安全”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现印发你们，请抓好落实，确保如期完成各项工作目标任务。                  

市农牧局联系人：奇凤             联系电话：0473-8992161

市生态环境局联系人：武秀梅       联系电话：0473-2020552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系人：尹建丽   联系电话：0473-3156862
市公安局联系人：刘倩             联系电话：18247343197
乌海市农牧局                    乌海市生态环境局

乌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乌海市公安局
                             2023年7月7日

乌海市畜禽屠宰“严规范 促提升 保安全”

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等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法律法规、意见和规定要求，全面规范畜禽屠宰行业秩序，提升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水平，推动屠宰行业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市实际，计划实施畜禽屠宰“严规范 促提升 保安全”三年行动，具体方案如下。

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通过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和对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重要 指示精神，进一步规范我市肉食品生产经营秩序，提升畜禽产品 质量安全保障水平，增强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二、行动目标

通过实施三年行动，到2025年，全市畜禽屠宰布局结构进一步优化，屠宰产能向养殖主产区集聚，与养殖产能匹配度明显提高；落后产能有序压减，畜禽屠宰规范有序，屠宰产能利用率和行业集中度稳步提高，屠宰机械化智能化水平明显提升；畜禽屠宰企业全部实施屠宰质量管理规范(以下简称“屠宰GMP”)，畜禽屠宰标准化创建稳步开展，监管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升，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三、重点工作

（一）严格落实国家、自治区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内蒙古自治区动物防疫条例》等法律法规，畜禽屠宰企业的设立应当符合自治区禽屠宰行业发展规划和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具备法定设立条件。实行定点屠宰管理的，要依法依规严格审批；落实自治区“在边远和交通不便的农村地区确需设置小型屠宰场点”的有关规定。控制小型场点和完全从事代宰企业的数量，提升屠宰企业的规范化机械化智能化水平，屠宰产能与养殖产能相互匹配，推进养宰加销融合发展，保障畜禽产品有效供给。要及时向社会公布合法合规企业名单，对于依法设立的屠宰加工场所，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方可派驻（出）官方兽医实施检疫。
（二）推进监督管理协作机制建设。针对职能交叉领域和新业态，厘清责任边界，建立完善的农牧、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联合协作行动衔接机制，积极开展联合执法专项行动，突出重点区域、重点对象，严厉打击流通领域未附具“两证两章”（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验讫印章或者附具肉品品质检验合格标志，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检疫验讫印章或者加施其他检疫标志）以及私屠滥宰、屠宰病死畜禽、注水和非法添加违禁药物等违法违规行为。落实“处罚到人”要求，依法实施行业禁入。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及时将涉嫌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严禁“以罚代刑”，杜绝“屡罚屡犯”。对未按规定建立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出厂销售未经检验、检疫或者经检验、检疫不合格的畜禽产品的，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三）加强畜禽屠宰过程监管。加强对畜禽屠宰活动的日常监督检查，推进兽医卫生检验人员考核工作，实施屠宰企业信用档案管理，规范事中事后监管。市级要开展“飞行检查”和“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检查。各区要加强对畜禽屠宰活动的日常监督检查和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加大畜禽屠宰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力度，加强风险监测能力建设和经费保障。强化风险监测结果应用，做好追溯核查，有针对性地开展监督检查。加快推动牛羊禽集中屠宰、集中检疫，落实肉品品质检验等质量安全管理制度。

（四）抓好畜禽屠宰标准落实。自治区拟制定《内蒙古自治区畜禽屠宰管理条例》，其中设定实施《畜禽屠宰质量管理规范》（GMP）管理规定。我市要有序推进畜禽屠宰企业实施《畜禽屠宰质量管理规范》（GMP），2025年后，全市畜禽屠宰企业全部实施《畜禽屠宰质量管理规范》（GMP）。
（五）推动畜禽屠宰管理信息化建设。要逐步实现对屠宰企业的智慧监管，积极推动无纸化出具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促进屠宰检疫和肉品品质检验信息关联，强化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推动农牧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相关业务系统互联互通，加强部门联动，提高监管效能。落实畜禽屠宰统计调查制度，完善统计报送信息系统，优化指标体系和统计标准，实现屠宰企业全覆盖、监测指标全覆盖，提高数据报送的时效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六）强化责任落实和安全防线建设。压实部门管理责任，督促屠宰企业切实履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动物疫病防控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法律法规有关要求，建立健全从畜禽进厂（场）查验到产品出厂（场）以及问题产品召回等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制度，把好产品质量安全关；严格落实屠宰检疫申报、动物疫病检测、动物疫情报告和清洗消毒等疫病防控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要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安全生产底线思维建设；提高检查人员隐患排查能力，吸取各种典型安全生产事故教训，提高警觉，克服麻痹大意思想；督促企业建立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制定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四、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高度重视，按照本方案要求，完善工作措施，落实重点任务。要及时解决推进三年行动方案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防止出现行动空白，严防出现监管漏洞，形成联合行动合力，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地。各部门要依据职能职责，定期开展信息调度统计和报送工作；每年11月底报送年度工作进展，形成工作总结，由农牧部门汇总，召开成员单位联席会议，通报行动进展情况；2025年12月底报送三年行动工作总结。
（二）加强人员培训。部门要加大系统内人员的技能培训力 度，提高监管检查人员工作业务能力；督促企业加大人员培训力 度，促进经营管理等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提升，增强行业发展科技服务力量，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将企业主体责任落到实处。各区要规范建立畜禽屠宰监管工作档案；督促畜禽屠宰企业建立和完善屠宰生产档案。
（三）加强宣传引导。创新宣传方式，丰富宣传手段，加强肉食品质量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宣传解读，做好典型经验总 结推广，宣传行动成效，曝光典型案例，营造有利于保障肉食品质量安全健康良性发展的环境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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